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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5月19日（星期三）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1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1年5月19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1年5月19日上午9:15-9:25、9:30-11:30

和下午13:00-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业大道东608号比音勒芬商业办公楼8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谢秉政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268,652,4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9.27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261,748,83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8.006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6,903,65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66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7,282,0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35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378,43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69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6,903,65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662％。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议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会议表决通过以下事项：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635,5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65,1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7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16,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1％。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635,5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65,1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7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16,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1％。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635,5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65,1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7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16,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1％。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652,4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82,0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5.01�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647,8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816％；反对2,889,644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756％；弃权1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77,4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7392％；反对2,889,644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6815％；弃权1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5792％。

5.02�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5,647,8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816％；反对2,889,644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756％；弃权1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77,4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7392％；反对2,889,644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6815％；弃权1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5792％。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652,4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82,0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635,5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65,1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7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16,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桑健、黄巧婷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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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9日（星期三）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9日上午9:

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1年5月19日上午9:15至2021年5月1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昆明市环城东路455号本公司四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宏灿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7名， 代表股份数167,129,51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3.8469%。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名， 代表股份数162,545,72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2.644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名，代表股份数4,583,7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026%。

2、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5名，代表股份数4,634,5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159%。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名， 代表股份数50,78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33%；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名，代表股份数4,583,7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026%。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南天信息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67,028,15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394%；反对101,36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60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533,2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130%；反对

101,36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87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二）《南天信息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67,028,15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394%；反对101,36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60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533,2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130%；反对

101,36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87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南天信息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67,028,15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394%；反对101,36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60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533,2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130%；反对

101,36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87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四）《南天信息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167,024,15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370%；反对105,36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63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529,2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267%；反对

105,36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733%；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五）《南天信息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67,028,15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394%；反对101,36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60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533,2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130%；反对

101,36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87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六）《关于南天信息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7,011,05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291%；反对118,46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7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516,1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440%；反对

118,46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56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七）《关于南天信息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7,011,05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291%；反对118,46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7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516,1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440%；反对

118,46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56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八）《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7,027,55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390%；反对101,96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61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532,6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000%；反对

101,96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九）《关于修改〈南天信息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7,027,55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390%；反对101,96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61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532,6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000%；反对

101,96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十）《关于修改〈南天信息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7,028,15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394%；反对101,36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60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533,2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130%；反对

101,36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87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刘革、杨杰群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南天信息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南天信息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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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没有股东提出质询或建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4、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通知时间：2021年4月28日、2021年5月10日

（二）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5月19日（星期三）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9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9日

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荆门高新区·掇刀区培公大道201号（鑫港国际商贸城）C4-1幢二

楼会议室。

（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秦丽华女士

因公司董事长纪晓文先生出差外地， 根据《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

程》）的规定，经公司过半数董事推举董事秦丽华女士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七）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7,188,83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9.7664％。

其中：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3人，代表股份14,160,0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8.045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 代表股份3,028,83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7209％。

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6名，

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3,114,234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总股份的1.7695%。

（九）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上海海华

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邵恒宇律师、彭琰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以下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4月28日、2021年5月10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

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118,7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22％；反对70,1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044,1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490％； 反对

7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5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118,7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22％；反对70,1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044,1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490％； 反对

7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5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118,7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22％；反对70,1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044,1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490％； 反对

7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5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118,7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22％；反对70,1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044,1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490％； 反对

7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5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118,7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22％；反对70,1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044,1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490％； 反对

7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5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118,7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22％；反对70,1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044,1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490％； 反对

7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5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118,7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22％；反对70,1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044,1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490％； 反对

7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5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海华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邵恒宇律师、彭琰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海华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278� � � � � � � � � �证券简称：神开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0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9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5月1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9日9:15－15:00的任意

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1588号“上海国家现代服务业软件产业化

基地” 技术中心楼109室报告厅。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芳英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64,

399,3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45.9824%。 其中中小股东代表共33人，代表股份

13,752,9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3.8467%；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9人，代表股份1,092,0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0.3054%。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了《2020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163,623,71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82%； 反对

775,68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1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12,977,30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94.3599%；反对票775,68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股份总数的5.640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

2、审议并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63,623,71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82%； 反对

775,68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1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票12,977,30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

数的94.3599%； 反对票775,681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5.640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

3、审议并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63,705,21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77%； 反对

694,18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票13,058,80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

数的94.9525%； 反对票694,181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5.0475%；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

4、审议并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63,705,21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77%； 反对

694,18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票13,058,80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

数的94.9525%； 反对票694,181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5.0475%；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

5、审议并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163,665,51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36%； 反对

733,88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6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票13,019,10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

数的94.6638%； 反对票733,881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5.336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请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63,705,21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77%； 反对

694,18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票13,058,80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

数的94.9525%； 反对票694,181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5.0475%；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

7、审议并通过了《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63,370,2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40%；反对1,

029,1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6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票12,723,82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

数的92.5168%； 反对票1,029,15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7.483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

8、 审议并通过了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

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99,039,33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94%； 反对1,

092,0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0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票9,225,28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

数的89.4153%； 反对票1,092,05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10.5847%；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事项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9、审议并通过了《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

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99,039,33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94%； 反对1,

092,0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0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票9,225,28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

数的89.4153%； 反对票1,092,05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10.5847%；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事项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99,039,33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94%； 反对1,

092,0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0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票9,225,28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

数的89.4153%； 反对票1,092,05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10.5847%；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事项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由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指派的邵鹤云律师、 马钦奕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关于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

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

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0日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关于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等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中国法

律、法规” ，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中国” 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

湾）以及《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

关规定，就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是否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表决结果是

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相关

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或合法性发表意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的事实及本所对该事实

的了解，并仅就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中国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而不对除此之外

的任何问题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事先书面同意，不得

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或用途。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根据有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相关

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 在本所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进行核查的过程中，本所假设：

1、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的所有签署、盖章及印章都是真实的，所有作为正本提交给本

所的文件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2、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所述的全部事实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3、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

恰当、有效的授权；

4、 所有提供予本所的复印件是同原件一致的，并且这些文件的原件均是真实、准确、

完整的；及

5、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的所有资料是完整、充分、真实的，并且不存在任

何虚假、隐瞒或重大遗漏的情况。

基于上述，本所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1、 根据公司于2021年4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告的《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和《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开作出决议， 并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二十日前以公告形式通知了公司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股东大会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会议时

间、会议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会议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和现场会议登记方法等内容，

《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2021年5月19

日下午14:00在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1588号“上海国家现代服务业软件产业化基地” 技术

中心楼109室报告厅召开；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2021年5月19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本次股东大

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与《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一致。

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李芳英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基于上述，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

1、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公司截至2021年5月19日

下午15:00交易收市时登记在册之股东名称和姓名的《股东名册》、公司提供的出席现场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统计资料和相关股东的授权委托书等文件， 并经本所核查，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4人， 总共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63,307,33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5.6770%。

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统计表，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9人，总共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为1,092,05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3054%。

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3人，总共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64,399,39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5.9824%。 其中，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共33人，总共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13,752,98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8467%。

4、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本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5、 根据《股东大会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

大会召集人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基于上述，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 《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出席现场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就列入《股东大会通知》 的全部议案逐项进行了表

决，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提出新议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按照《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由本所律师、两名股东代表与一名监事共同负责计票和

监票。 同时，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

票平台。

2、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根据有关规则合并统计的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全部议案。具体情况

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票163,623,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82%。

(2)�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163,623,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82%。

(3)�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163,705,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77%。

(4)�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163,705,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77%。

(5)�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票163,665,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36%。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票163,705,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77%。

(7)�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同意票163,370,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40%。

(8)�审议通过了《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

同意票99,039,3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94%。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表决情况：同意票9,225,2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153%。 关联股东对本项议案回避未参与表

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未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9) �审议通过了《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

同意票99,039,3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94%。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表决情况：同意票9,225,2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153%。 关联股东对本项议案回避未参与表

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未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票99,039,3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94%。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表决情况：同意票9,225,2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153%。 关联股东对本项议案回避未参与表

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未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上述第（8）、（9）、（10）项议案均为特别决议案，已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议案

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基于上述，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

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

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邵春阳

经办律师：

邵鹤云

马钦奕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